
附件：

遴选要求

项目名称：2025 年部门预算项目投资评审

需求方：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

需求方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23 号

需求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王老师 51560136

遴选需求：2025 年部门预算项目投资评审

年度预算：暂估 20 万元/年（投标报价不得存在恶意报价行为）

年度数量：暂估 40 个

服务期：3期，每个年度预算项目服务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，如遇改革等不可

抗力因素，服务期随时终止。

第三方服务机构资格条件：

1.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;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.第三方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第三方服务机

构，或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伙人（含股东、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）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

关系的不同第三方服务机构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遴选；

3.第三方服务机构不得为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中列入失信

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第三方服务机构，不得为中国采购网

（www.ccgp.gov.cn）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采购活

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（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）；
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争性遴选；本项目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
遴选文件的获取：潜在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遴选公告联系需求方并提供法人授权委托

书，由需求方提供遴选文件，提供遴选文件有效时间时间：2024 年 9 月 23 日 9:00

至 2024 年 9 月 27 日 17:00

递交响应文件时间：2024 年 9 月 30 日 8:30-9:00

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/开启时间：2024 年 9 月 30 日 9:00

递交响应文件地点/开启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23 号

公告期限：从公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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